「2016校園佼腳者～10人11腳競速大對決」　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鼓勵全國學生多元適性發展，培養團隊默契及同心協力精神，推展學校體育運動，達到陽光高雄、幸福城市及健康校園理念。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小港區體育會　　　　　四、協辦單位：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五、贊助單位：高雄市正忠關懷協會、正忠排骨飯、先怡企業有限公司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
六、組別及隊數：全國學生符合各組別資格者皆可報名，分為國小組、國一組、國二組、國三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組（簡稱「高專組」）共5組，總隊數預計240隊。國小組、高專組原則各60隊，國一組、國二組、國三組原則各40隊，報名隊數額滿截止，總隊數240隊額度內，主辦單位可依實際報名隊數調整各組參賽隊數。選手學生資格以註冊在學之正式學生 (教育部頒佈之正式學制者) 為限 (不含選讀生、旁聽生、空中補校生、進修補校生、僑生專修班及各種短期訓練班學生)。
七、比賽日期：105年10月29日（星期六）08：00－17：00
　　＊報到時間：105年10月29日08：20－08：50　　　＊規則講解：08：50－09：00　　＊進行比賽：09：20　　＊報到地點：社教館中庭。
　　開幕典禮：105年10月29日09：00，所有參加選手應參加，否則以棄權論。（典禮後進行比賽）
八、比賽地點：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多用途活動草坪（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5號）。
九、比賽人數：每隊10人，男女不拘（隊員可全部男生、全部女生或男女混合）。
十、報名期限：自105年9月20日（星期二）起至10月12日（星期三）止。報名方式：請學校將報名表填妥並蓋印後，以下列方式擇一報名：

（一）email寄至【sign_up@mail.kmseh.gov.tw】專屬報名信箱，將報名表電子檔附加檔案寄出，寄出後請來電確認。

（二）公文交換至社教館交換櫃，交換後請3天內來電確認。

（三）郵寄至「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研究推廣組」（81255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5號），信封註明「10人11腳報名表」，並於郵寄後3天內來電確認。

（四）親送社教館研究推廣組。
　　　＊社教館電話：（07）8034473轉206、299。非在報名期間內報名者不予受理。報名者視為同意本館將其選手姓名揭露於本館網站或相關資料　　　

　　　　上。比賽當日報到後，不接受更換選手。依報名順序受理（即依email、公文交換、郵寄或親自送達本館之時間為準，非郵戳日期），額滿　　即截止收件。本館網站會公布已報名成功之隊伍，請留意本館網站最新消息www.kmseh.gov.tw。
　　　＊因為比賽日有提供便當，報名前請審慎評估，報名後避免臨時取消，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十一、抽籤：105年10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時，假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2樓會議室舉行，請各校派代表參加，未到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十二、獎勵方式：本項比賽納入「高雄區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區域性或縣市性競賽表現採計項目」健體類。
（一）依規定各組取前8名，惟報名隊數不足時，錄取名次酌減如下：12隊(含)以下取3名，13至20隊取4名，21至36隊取6名，37隊(含)以上取8名，各組優勝隊伍之選手各頒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獎狀及獎金（或獎品）鼓勵。
（二）各組取破紀錄獎1名，頒發獎狀鼓勵。
（三）各組獎金額度暫訂如下，將俟各組報名隊數確定後酌予調整，另行公告。（註：若改為獎品，獎品係依贊助單位贊助數量決定之。）
１、國小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組： 

第一名6000元，第二名4000元，第三名3000元，第四名2000元，第五名1500元，第六名1200元，第七名1000元，第八名800元。

２、國一組、國二組、國三組：

第一名4000元，第二名3000元，第三名2000元，第四名1500元，第五名1200元，第六名1000元，第七名800元，第八名600元。
（四）得獎前三名隊伍所屬學校，請依權責參照「高雄市立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第二點（二）至（四）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五）其餘得獎隊伍請依本計畫書給予實際業務承辦人員1人、相關人員1人（含校長）、指導老師1人各嘉獎1次之獎勵。

（六）為鼓勵學校踴躍組隊參加，凡報名參加隊伍達3隊（含）以上但未獲得名次學校，請依本計畫書給予實際業務承辦人員1人及指導老師1人各嘉獎1次之獎勵。

（七）為鼓勵帶隊老師辛勞，核給實際帶隊老師嘉獎1次之獎勵（報到現場實際簽到或確實到場者）。
十三、比賽規則：

（一）比賽賽制：10人制，即10人11腳。

（二）基本規則：１、每隊選手10名（男女不拘），以「2人3腳」方式相互並肩，相互裹足成11條腿比賽。

　　　　　　　　２、競賽距離37公尺（配合現場彈性酌予調整）。為鼓勵女性隊員參加，凡全數隊員均為女性者，競賽距離為35公尺。
十四、競賽方式：各組第一、二輪比賽，晉級隊伍最後1名，如有兩隊以上成績相同時，均可晉級比賽，第三輪之後比賽，加賽一場以決定晉級者。
（一）第一輪計時賽：依10月21日的抽籤結果按照序號進行比賽，採計時淘汰賽方式，取前30名進入第二輪計時賽。（但各組報名隊數未達35隊時，直接進行第二輪比賽計時賽。）

（二）第二輪計時賽：第一輪前30名隊伍依原抽籤序號進行第二輪計時賽，採計時淘汰賽方式，取前20名進入第三輪計時賽。

（三）第三輪計時賽：第二輪前20名隊伍依原抽籤序號進行第三輪計時賽，採計時方式，取前8名進入第四輪計時賽。

（四）第四輪計時賽：第三輪前8名隊伍依原抽籤序號進行第四輪計時賽，採計時方式，以決定前4名進行第五輪計時賽。（註：第四輪計時賽成績後4名的隊伍，依第四輪計時成績決定第五、六、七、八名）。

（五）第五輪計時賽：第四輪成績前4名隊伍依原抽籤序號依序上場進行第五輪計時賽，在同一賽道比賽，採計時方式，依計時成績決定第一、二、三、四名）。
　　　＊【腳帶脫落是否重跑的認定】跑步過程中腳帶脫落，一律重跑；因跌倒造成腳帶脫落，則不重跑。
十五、腳帶全部由大會提供，與上一屆大會提供之腳帶相同，禁止自備腳帶，亦禁止綁上自備腳帶再綁上大會腳帶，以維比賽公平。請所有選手必須穿著運動鞋，注意鞋底抓地力，但不得有金屬釘，違者取消比賽資格。參加隊伍可自備護膝，以防止跌倒時膝蓋擦傷。建議選手穿著長褲，以避免比賽時因腳帶磨擦造成破皮。
十六、請選手抵達終點線後，禁止用飛撲或跳躍的方式衝上【跳高海棉墊】，以免受傷（註：今年終點緩衝墊已改為【跳高海棉墊】）。
十七、請所有參賽隊伍及帶隊老師遵守比賽場地管制規定，經大會人員勸導仍不聽從者，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
十八、大會免費提供便當及礦泉水：含帶隊老師在內，每隊最多14份（感謝正忠排骨飯、先怡企業有限公司贊助，不提供素食，敬請見諒）。
十九、未晉級下午比賽之隊伍，請務必領完便當後再離開，以杜絕浪費。
二十、本活動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故不可歸責於主、承辦單位之責任所造成之傷亡（例如個人疾病或練習、比賽過程中的傷害等事故），不在承保範圍。如欲加強保障，可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二十一、活動有任何訊息及更新皆會在網站公告，請選手隨時留意社教館網站最新消息，以掌握最新比賽訊息，網址http://www.kmseh.gov.tw。

二十二、其他：本活動時間適逢假日，各校參與活動之教師及工作人員（3至5人為原則），得於6個月內補假1天，惟課務請自理。
二十三、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或調整賽制，得視實際情形修正之，並於社教館網站或比賽現場公布，不另行發文通知。
二十四、歡迎加入高雄市立社教館facebook粉絲團、「高市社教館」Line群組。
「2016校園佼腳者～10人11腳競速大對決」報名表
	學校名稱（全銜）
	
	隊　名（自取）
	(如有不雅文字或意涵，大會有權自行更改)

	組   別(請擇一勾選)
	□國小組
	□國一組
	□國二組
	□國三組
	□高專組

	學校承辦處室
	
	學校承辦人姓名
	

	承辦人聯絡電話
	
	承辦人聯絡手機
	

	主要帶隊老師姓名
	
	主要帶隊老師手機
	

	主要帶隊老師e-mail
	

	其他隨隊老師及工作人員
	

	比賽當天緊急聯絡人(或老師) ※務必能聯絡到的
	姓名：　　　　　　　　　　手機：

	
	選手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備註

	選手1
	
	
	年　月　日
	
	
	

	選手2
	
	
	年　月　日
	
	
	

	選手3
	
	
	年　月　日
	
	
	

	選手4
	
	
	年　月　日
	
	
	

	選手5
	
	
	年　月　日
	
	
	

	選手6
	
	
	年　月　日
	
	
	

	選手7
	
	
	年　月　日
	
	
	

	選手8
	
	
	年　月　日
	
	
	

	選手9
	
	
	年　月　日
	
	
	

	選手10
	
	
	年　月　日
	
	
	

	預備選手
	
	
	年　月　日
	
	
	

	預備選手
	
	
	年　月　日
	
	
	

	備　註
	1.本活動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故不可歸責於主、承辦單位之責任所造成之傷亡（例如個人疾病或練習、比賽過程中的傷害等事故），不在承保範圍。如欲加強保障，可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2.比賽當日由大會免費提供參賽人員便當及礦泉水（含老師在內，每隊最多14份為限），請填報確定人數【        】人，俾大會統計便當數量（無素食）及礦泉水。
3.本活動係為激烈運動，請自行考量身體狀況於徵求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後再行報名。
4.隊名最多6個字，含英文字母及符號。遇有隊名相同者，後報名隊伍須改名。隊名如有不雅文字或意涵，大會有權自行更改，不得異議。

5.請注意：參加比賽選手，僅限於表列選手。其餘請遵守大會公告競賽規則，如有違規，大會得禁止其出賽。
	歡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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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社教館」Line群組


學校承辦人員(職章)　　　 　　承辦單位主管 (職章)　　　　　校　　長(職章)
